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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技评价工作申诉处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保护委托方及被评价方（以下简称申诉人）在科技评

价工作中的正当权益，正确、及时处理申诉人对《科技评价报告》的

申诉事项，根据《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技评价工作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《管理办法》规定范围内的科技评价工作

的申述处理。 

第三条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技评价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委

员会）处理申诉，遵循客观、公正、合法、合理、高效的原则，一般

由委员会办公室受理，采取审查评价程序的方式协调处理申诉事项。 

第四条 受理申诉采取书面方式，结合申诉人的书面请求，委员

会办公室在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。 

作出申诉受理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分别

通知申诉人和被申诉评价机构。 

第五条 申诉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： 

(一)申诉人单位名称、负责人、联系地址、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； 

(二)被申诉评价机构； 

(三)申诉的请求、理由和相关证据； 

(四)申诉的日期。 

第六条 对下列申诉，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：  



2 
 

(一) 不属于科技评价工作委托方、被评价方的申诉主体的； 

(二) 不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规章规定的； 

(三) 应当属于法院、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受理或者处理的。 

第七条 委员会办公室需要对申诉事项进行调查的，申诉人、被

申诉评价机构应当主动配合并出示证据。 

因调查申诉事项所必需的费用，由申诉人预付，协调处理终结时，

该费用由责任人支付。 

第八条 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在作出受理申诉决定之日起九十日内

对申诉事项作出最终处理决定。对于复杂的申诉事项可以延长三十日，

协调处理不成应当及时终止。 

第九条 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不同的申诉情况，经过调查后分别作

出以下决定： 

（一）科技评价行为违反评价程序和约定的，一般应当撤销评价

结果，并责令被申诉人以不超过原评价行为的时间期限作限期整改。 

（二）申诉人对评价结论提出申诉，经委员会办公室与申诉人协

商一致后，可以由申诉人选择原评价机构重新做一次评价，或者由委

员会指定一个评价机构进行一次最终评价。 

第十条 被申诉人拒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第九条第一款超过整改

期限规定的，应当撤销已经完成的科技评价报告以及被申诉人的评价

机构资格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委员会审定后生效，由委员会办公室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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